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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引导村（居）民规范建房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为规范株洲市引导村（居）民规范建房专项资金管理，提升乡村建筑风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湖南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株洲市市本级财政专项资金分配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株政办﹝2020﹞11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所称株洲市引导村（居）民规范建房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由市级财政年度预算安排，专项用于引导我市村（居）民规范建房的资金费用。   
第3条  专项资金实行管理办法、申报程序、绩效评价等全过程公开的原则。使用和管理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先建后补、以奖代补。
第4条  专项资金由市村（居）民建房和风貌管理工作专班管理。专班负责研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绩效目标、组织实施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工作，指导县级财政部门做好项目和资金管理相关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组织专项资金的年度预算编制，审核资金分配方案并下达资金，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绩效管理。
第2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5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实行以奖代补，具体使用范围主要包括：
1.建房户奖励。对经过审批、符合规划、按图建房、建新拆旧、验收合格的建房户，市财政在县（市、区）奖补基础上配套奖补2000元，符合集中建房的，配套奖补3000元的奖补资金。
2.先进单位奖励。每年年底根据乡镇（涉农街道）辖区内村（居）民建房的依法依规审批、符合规划、按图建房、验收合格的比例高低，设置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获奖乡镇（涉农街道）5万元、3万元、1万元奖励，用于组织开展村（居）民建房管理业务培训和考察学习。一等奖共设3个，其中市级1个，县级2个；二等奖共设8个，其中市级2个，县级6个；三等奖共设13个，其中市级3个，县级10个。
（二）专项经费
主要用于组织村（居）民建房管理业务培训、村（居）民住房建设图集编制、优秀农房设计评选、宣传推广等专项工作。
第3章  资金申报与拨付
第6条  专项资金申报、审批、拨付:
1. 建房户奖励。规范建房实行“乡镇（涉农街道）申报（申报表详见附件）、县级审查、市级核定”制度。由县（市、区）政府每半年一次向市村（居）民建房和风貌管理工作专班申报，并由工作专班审查核实，提出引导规范建房的补助方案，按程序报批后，由市财政、县（市、区）财政拨付资金。
2.先进单位奖励。县（市、区）每年年底对辖区内各乡镇（涉农街道）村（居）民建房和风貌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初评，市村（居）民建房和风貌管理工作专班专班经抽检后最终确定实际排名，提出先进县市区具体奖励方案并报市政府批准。市财政按经市政府批准的奖励方案按程序报批、拨付资金。
第4章  资金监管
第7条  由县市区财政部门牵头，定期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上报;由市财政局牵头，每年对县市区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第8条  在专项资金的申报、审核和使用过程中，不遵守法律法规或弄虚作假的，擅自调整计划和内容、挤占和截留挪用资金、改变建设规模和建设标准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罚，并追究相关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
第9条  各级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应配合审计部门对专项资金进行审计。
第10条  对专项资金管理执行有力且绩效好的县市区，下年度可优先安排扶持项目，并加大支持力度。
第5章  附则
第11条  县市区引导村（居）民建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由县市区制定并实施。
第12条  本办法由市村（居）民建房和风貌管理工作专班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